
中華民國排球協會第十五屆理事長、理事及監事參選登記表 

  編號： 

參選類別及 

資格 

□理  事：□運動選手理事  □個人會員理事  □團體會員理事 

□監  事：無分類 

備 註：登記參選理事長者需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20 萬元。 

參選人姓名  性別□男生 □女生 年齡  

身分證字號  
出生日期 

(民國) 
  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  手機號碼  

電子信箱  LINE ID(帳號)  

戶籍地址  

照片黏貼處(2吋) 

通訊地址  

經歷(職稱)  

現服務單位 

(職稱) 
 

依據類別資格

檢附相關文件 

□ 1.運動選手理(監)事：檢附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證明。 

□ 2.個人會員理(監)事：為本會之個人會員。 

□ 3.團體會員理(監)事：檢附所代表之團體會員之推薦書。 

參選政見(六百

個字為限，請

分項條列) 

 

本人簽名 
□登記日期: 年 月 日 

□本人同意揭露必要資訊以供閱覽 

 

備註： 

1、參選運動選手理事需繳交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證明，參選團體會員理事需繳交所代表 

   團體會員之推薦書。 

2、保證金退還：參選理事長者：當選理事長或得票數達全體理事 20％以上。 

3、受理參選登記起訖日：自 115 年 2 月 24 日至 115 年 3 月 3 日依前項規定檢齊相關資料(或 

   繳交必要之保證金)，於上班時間(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)親自或委託他人(附委託書)至本會完 

   成登記，逾期不受理(含補正期間)。 


